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花蓮分局建築相關設施維護管理情形 

109.06.30 

一、 建築物 

(一) 維護管理規定:建築法第 77 條第 3項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。 

(二) 相關證明資料: 

  

 

 

花蓮縣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 

 



二、 昇降設備 

(一) 維護管理規定:內政部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四第九項規定檢查管理辦法。 

(二) 相關證明資料: 

 

建築物昇降設備(電梯)使用許可證 

 

三、 消防設備 

(一) 維護管理規定:消防法。 

(二) 相關證明資料:  

 

 

 

 

花蓮縣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受理單 



 
 

 

 

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

 


